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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3 月 12 日，邯郸市第一建筑安装有限公司在天津铁

厂有限公司炼铁厂新建高炉区域三四段挡墙施工过程中，发生一

起生产安全事故，造成1名工人重伤。直接经济损失约11.836905

万元。

我区于 2022 年 5 月 19 日接到群众反映上述事故情况，经调

查核实，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

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493 号）《天津市安全生产条例》

等有关法律法规，2023 年 2 月 24 日天津市河东区人民政府批准

成立了由区应急管理局、天津市公安局铁城分局、区总工会和天

铁街道办事处等单位组成的邯郸市第一建筑安装有限公司

“3·12”事故调查组（以下简称事故调查组），全面开展事故调

查工作，同时邀请区纪委监委派人参加。

事故调查组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通过调查取证和综合分

析，查明了事故发生的经过和原因，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任，并

针对事故原因及暴露出的突出问题，提出了事故防范及整改措施

建议。经调查认定，“3·12”事故是一起因作业人员违章作业、

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管理不到位造成的一般高处坠落事故。现将有

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事故基本情况

（一）事故发生单位情况

邯郸市第一建筑安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邯郸一建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30400601157484W ；公司类型：其他有



限责任公司；住所：邯郸市邯山区罗城头南大街 6 号；法定代表

人：张文英；注册资本：15448 万元；成立日期：1999 年 05 月

21 日；经营范围：建筑工程、市政公用工程、公路工程、铁路

工程、园林绿化工程、水利水电工程、电力工程、机电工程、通

信工程、消防工程、钢结构工程、地基基础工程、建筑智能化工

程、防水防腐保温工程、桥梁工程、装饰工程、建筑幕墙工程、

古建筑工程、城市与道路照明工程、环保工程、土地整理、土石

方工程、隧道工程、荒山绿化、治理工程，建筑物外墙清理；建

材、电线电缆、五金、钢材、水泥、苗木的销售；工业管道清洗；

机电设备安装；体育场地设施工程、塑胶跑道工程施工，房屋拆

除服务（不含爆破）；园林绿化养护、园林景观设计施工，人工

造林服务；污水处理设备安装与销售、物业服务、道路养护与维

修工程；温室大棚设计安装施工及材料销售，塑料管、钢管及管

件生产、销售。光伏设计、安装施工，钢结构设计、房屋整体装

配式研发、厕所设计施工；广告设计、制作、代理发布；金属门

窗工程施工、凿井服务、太阳能及地源热技术服务；中央空调设

计、安装施工；建筑劳务分包；安防工程设备销售、安装及施工；

工程造价咨询服务；环保设备销售、安装及施工；城市生活垃圾

清运。（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

邯郸一建公司持有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资质类别及等级包

括：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贰级，



消防设施工程专业承包贰级，防水防腐保温工程专业承包贰级，

以上资质证书编号为 D213016908，有效期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

地基基础工程专业承包叁级，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建

筑机电安装工程专业承包叁级，机电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环保

工程专业承包叁级，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叁级，以上资质证书编

号为 D313089685，有效期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持有安全生产

许可证，有效期至 2023 年 4 月 18 日。

（二）涉事项目情况

事故发生在天津铁厂有限公司 2020 升级改造工程炼铁系统

（一期）挡土墙铁 3 段铁 4 段项目施工过程中，该项目发包方为

天津铁厂有限公司，承包方为邯郸市第一建筑安装有限公司。施

工内容为按照图纸要求在炼铁区域做挡土墙，挡土墙标段铁 3、

铁 4，长度 150 米。

（三）事故发生经过

2021 年 3 月 12 日 17 时 30 分左右，邯郸一建公司施工人员

吕瑞凤在项目施工现场脚手架上进行绑钢筋作业，随后吕瑞凤将

身上系挂的安全绳解开，在下脚手架的过程中失足坠落至地面，

坠落高度约 2.5 米。

（四）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

1.人员伤亡情况

本次事故造成 1 人重伤：吕瑞凤，女，54 岁，河北省邯郸

市涉县人。



2.直接经济损失

医疗救治费用合计约 11.836905 万元。

二、事故原因分析

（一）事故直接原因分析

吕瑞凤未正确佩戴和使用劳动防护用品
1
，下脚手架的过程

中未系挂安全绳，导致失足坠落时无相应防护措施，是造成此次

事故的直接原因。

（二）事故间接原因分析

1.邯郸一建公司落实安全培训教育工作不到位，未对本单位

从事高处作业的人员进行有针对性的安全培训教育
2
。

2.邯郸一建公司落实安全交底工作不到位，高处作业前未对

作业人员进行安全交底
3
。

3.邯郸一建公司落实旁站监护工作不到位，高处作业时未安

排专人进行旁站监护，未监督作业人员正确佩戴、使用安全防护

用品，未及时发现并制止作业人员的不安全行为
4
。

三、有关责任单位存在的主要问题

1 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五十七条：从业人员在作业过程中，应当严格落实岗位安全责任，遵

守本单位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服从管理，正确佩戴和使用劳动防护用品。以及《建筑施工高处作业

安全技术规范》（JGJ80-2016）3.0.5：高处作业人员应根据作业的实际情况配备相应的高处作业安全防护用品，

并应按规定正确佩戴和使用相应的安全防护用品、用具。
2 违反了《天津市高处作业安全管理规定》第十条：生产经营单位应对本单位从事高处作业的人员进行有针对性

的安全培训教育。
3 违反了《天津市高处作业安全管理规定》第十一条第一款：每次高处作业前，生产经营单位必须安排专人进行

旁站式监护，监护人员应对作业人员进行安全交底，告知从业人员作业现场存在的高处作业危险因素、实施的安

全防护措施、应佩戴的劳动防护用品等内容，交底人员和被交底人员应签字确认。
4 违反了《天津市高处作业安全管理规定》第十一条第一款：每次高处作业前，生产经营单位必须安排专人进行

旁站式监护...第十一条第一款第二款：监护人员应在高处作业前检查针对性安全防护措施是否落实到位；在作业

过程中监督作业人员正确佩戴、使用安全防护用品，制止作业人员的不安全行为等。



邯郸一建公司落实安全培训教育和安全交底工作不到位，导

致作业人员安全意识淡薄，落实高处作业旁站监护等安全管理工

作不到位，未及时发现并制止作业人员的不安全行为，对事故发

生负有责任。

四、对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

（一）对事故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行政处罚建议

依据《<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罚款处罚暂行规

定》（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第 42 号）和《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办公

厅关于一般生产安全事故行政处罚有关问题的复函》（安监总厅

政法函〔2014〕136 号）的有关规定：“造成 1 至 2 人重伤或者

300 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生产安全事故的，一般不对事故发生

单位予以罚款处罚。”建议本次事故不对事故责任人员和责任单

位进行行政处罚。

（二）其他处理建议

针对事故中落实安全生产职责不到位的有关责任人员，建议

邯郸一建公司按照本单位相关考核规定，给予相应处分。

五、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

（一）作业人员要将自身生命安全和作业安全放在首位，切

实落实岗位安全责任，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安全规章制度要求，

作业过程中特别是进行高处作业等特种作业时，要正确佩戴和使

用相应的劳动防护用品，杜绝“图省事”“走捷径”等违章作业

行为。



（二）邯郸一建公司要进一步加强高处作业等特种作业的

安全管理工作。依法依规严格落实安全培训教育、安全交底和旁

站监护等各项安全管理措施。压实各级别、各岗位安全管理工作

职责，特别加强作业现场巡视检查工作，及时发现并制止员工违

章作业行为。要建立行之有效的安全奖惩制度，对落实作业安全

管理工作不力的管理人员和违章作业的作业人员，采取相应的措

施予以坚决处理，确保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到位。

（三）邯郸一建公司要树牢底线思维和红线意识，落实安全

生产主体责任。要深刻吸取事故教训，举一反三，在本单位及承

建的所有项目范围内开展事故警示教育和专项整治工作。切实以

案为鉴，进一步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建立健全本单位全部岗位

及从业人员的安全生产责任制，并逐级、逐岗位签订安全生产责

任书，定期对所有岗位安全生产责任制落实情况进行考核，营造

“人人讲安全”的良好氛围，以实际行动落实“安全第一”“生

命至上”的底线、红线要求。


